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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术语定义

线上身份核验业务： 用于办理线上“非结算类医保业务”时做身份认证核验功能，例
如：医保查询、取药、取报告等。
医保移动支付业务： 用于定点定点医药机构申请接入医保移动支付功能，例如：通过
定点定点医药机构小程序通过线上身份核验，再进行医保订单支付。

1.2 总流程概述

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移动支付接入申请后台操作总流程如下图：

总流程说明：

1、定点医药机构提交定点医药机构申请单。

2、接入申请审核：

（1）市医保局审核：

①市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向省级申请审核权限；

②市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将该审核权限分配给市审核人员；

③市局审核人员进入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打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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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市局账号扫码登录系统；对定点医药机构

申请单填写信息以及上传的材料进行审核。

（2）省医保局审核：

①省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将该审核权限分配给省审核人员；

②省审核人员进入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打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省局账号扫码登录系统；对定点医药机构申请单填

写信息以及上传的材料进行审核对已经通过市级审核的申请单进行备案；

（3）国家医保局审核：

①国家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将该审核权限分配给国家局审核人员；

②国家局审核人员可以查看已经通过省级备案的申请单。

3、定点医药机构应用开发，申请单审核之后，在平台下载测试反馈单，根据反馈单返

回密钥信息与国家局专项组对接，在测试环境对接完成之后，提交验收申请单。

4、验收单审核：

（1）市医保局局审核人员对验收单进行审核；

（2）省医保局审核人员对验收单进行；

（3）国家医保局审核人员对验收单进行审核。

5、定点定点医药机构下载生产环境反馈单，应用测试无误上线，流程结束。

2 功能操作指南

2.1 申请单审核

2.1.1 市医保局审核

2.1.1.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是市医保局针对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申请单进行审核。

2.1.1.2 操作步骤

（1）市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向省级申请审核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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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将该审核权限分配给市审核人员。

（3）进入浏览器打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

市医保局账号扫码或 CA登录系统。

（4）进入系统之后选择“两定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线上支付接入申请审核”。

（5）审核类型选择“申请审核”，审核状态选择“待审核”，并点击【查询】按钮，

列表出现当前待审核的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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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筛选项对应状态：

申请类型：申请审核、验收审核；

审核状态：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驳回；

线上业务类型：线上身份核验业务、医保移动支付业务。

②市局审核【待审核】状态的申请单，若审核通过，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通过，

该单据进入省局审核阶段。

若审核驳回后，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6）点击列表中的【去审核】，出现如下界面。

（7）点击【同意】，完成对应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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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审核状态”的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刚审核通过的单据。

点击审核通过之后，省医保局和国家医保局的该单据默认自动审核通过。

【注意事项】

①若去审核时，审核意见选择“不同意”，则理由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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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点击不同意后，清空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刚审核驳回的单

据。

2.1.2 省医保局审核

2.1.2.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是省医保局针对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申请单进行审核。

2.1.2.2 操作步骤

（1）省医保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向国家局申请审核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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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医保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管理员将该审核权限分配给省审核人员；

（3）进入浏览器打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

省医保局账号扫码或 CA登录系统。

（4）进入系统之后选择“两定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线上支付接入申请审核”。

（5）审核类型选择“申请审核”，审核状态选择“待审核”，并点击【查询】按钮，

列表出现当前待审核的申请单。



9

【注意事项】

①筛选项对应状态：

申请类型：申请审核、验收审核；

审核状态：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驳回；

线上业务类型：线上身份核验业务、医保移动支付业务。

②市局审核【待审核】状态的申请单，若审核通过，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通过，

该单据进入省局审核阶段。

若审核驳回后，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③支持查询本省内的医保区划名称。

（6）点击列表中的【去审核】，出现如下界面。

（7）点击【同意】后，弹窗提示“审核通过后，将自动为审核材料加盖电子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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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

清空“审核状态”的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刚审核通过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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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若去审核时，审核意见选择“驳回”，则备注必填。

②省医保局驳回后，列表处不再出现该驳回单据，对应的市医保局原先“审核通过

的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2.2验收单审核

2.2.1 市医保局审核

2.2.1.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是市医保局针对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验收单进行审核。

2.2.1.2 操作步骤

（1）进入浏览器打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

市医保局扫码或 CA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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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系统之后选择“两定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线上支付接入申请审核”。

（3）审核类型选择“验收审核”，审核状态选择“待审核”，并点击【查询】按钮，

列表出现当前待审核的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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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筛选项对应状态：

申请类型：申请审核、验收审核；

审核状态：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驳回；

线上业务类型：线上身份核验业务、医保移动支付业务。

②市局审核【待审核】状态的申请单，若审核通过，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通过，

该单据进入省局审核阶段。

若审核驳回后，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4）点击列表中的【去审核】，出现如下界面。

（5）点击【同意】，完成对应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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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审核状态”的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刚审核通过的单据。

【注意事项】

①若去审核时，审核意见选择“不同意”，则理由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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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点击不同意后，清空“审核状态”的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

刚审核驳回的单据。

2.2.2 省医保局审核

2.2.2.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是省医保局针对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验收单进行审核。

2.2.2.2 操作步骤

（1）进入浏览器打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

省医保局账号登录，输入账号、密码及验证码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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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系统之后选择“两定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线上支付接入申请审核”。

（3）审核类型选择“验收审核”，审核状态选择“待审核”，并点击【查询】按钮，

列表出现当前待审核的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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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筛选项对应状态：

申请类型：申请审核、验收审核；

审核状态：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驳回；

线上业务类型：线上身份核验业务、医保移动支付业务。

②市局审核【待审核】状态的申请单，若审核通过，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通过，

该单据进入省局审核阶段。

若审核驳回后，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③支持查询本省内的医保区划名称。

（4）点击列表中的【去审核】，出现如下界面。

（5）点击【同意】后，如下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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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审核状态”的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刚审核通过的单据。

【注意事项】

①若去审核时，审核意见选择“驳回”，则备注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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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省医保局驳回后，列表处不再出现该驳回单据，对应的市医保局原先“审核通过

的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2.2.3 国家医保局审核

2.2.3.1 功能说明

该功能主要是国家医保局针对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验收单进行审核。

2.2.3.2 操作步骤

（1）进入浏览器打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ips.hsip.gov.cn/#/home），使用

省医保局账号扫码或 CA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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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系统之后选择“两定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线上支付接入申请审核”。

（3）审核类型选择“验收审核”，审核状态选择“待审核”，并点击【查询】按钮，

列表出现当前待审核的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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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筛选项对应状态：

申请类型：申请审核、验收审核；

审核状态：待审核、审核通过、审核驳回；

线上业务类型：线上身份核验业务、医保移动支付业务。

②市局审核【待审核】状态的申请单，若审核通过，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通过，

该单据进入省局审核阶段。

若审核驳回后，单据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③支持查询各省市的医保区划名称。

（4）点击列表中的【去审核】，出现如下界面。

（5）点击【同意】后，如下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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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筛选条件，点击【查询】，列表处可查看刚刚审核通过的单据。

【注意事项】

①若去审核时，备案意见选择“驳回”，则备注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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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点击驳回后，国家医保局和省不再出现该驳回单据，对应的市医保局原先“审核

通过的状态”变更为“审核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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